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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临严峻的人口危机，我国相继出台了全面放开三孩、离婚冷静期等婚育政策，但婚育率仍持续走低，

政策效果未及预期。研究借助公共选择理论、从女性婚育的正外部性出发分析我国现行婚育政策失败的

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降低女性婚育成本、增加女性婚育收益从而弥合女性婚育的正外部性是制定行之

有效的婚育政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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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severe demographic crisis, China has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marria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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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bearing policies such as the full liberalization of three children and the cooling-off period for 
divorce, but the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rate is still persistently low, and the effect of the poli-
cies has not been as expected. The study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China’s current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externalities of women’s mar-
riage and parenthood with the help of public choice theory, based on which it is proposed that lo-
wering the cost of women’s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and increasing the benefit of women’s mar-
riage and parenthood so as to bridge th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of women’s marriage and parent-
hood are the keys to formulating an effective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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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5 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总生育率降至 1.3 的历史最低点[1]，已

跌至国际通行标准所划定的极低生育率水平[2]，当前我国人口形势严峻。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宣告自 2015
年底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并未如预期一般迎来婴儿潮，面对危险的倒金字塔形人口结构，全国人大常

委会于 2021 年 8 月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全面放开三孩政策。纵观从限制急转

为鼓励态度的生育政策、以及与鼓励生育相配套的一系列婚姻政策，其政策效果均未达到预期水平，收

获的舆论反馈也以批判居多。 
要解决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分析现行婚育政策失败的症结所在，提振婚育率，需要从婚育的关键

主体——育龄女性的视角出发。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公共物品供给上的政府失灵

问题时引入了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通过对公共问题中关键主体进行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解释主

体的行为方向[3]。研究借助公共选择理论，通过分析女性在婚育问题上的正外部性解释现行婚育政策失

败的原因，并提出婚育政策改革的策略建议。 

2. 女性婚育的正外部性 

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加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须补偿的收益的情形。

正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导致其他主体获得额外的经济利益而受益者无须付出相关代价。将育

龄女性视为经济主体，婚育对于女性而言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本章将分别梳理女性婚育的成本和婚育

给社会带来的收益来论述这一观点。 

2.1. 社会共享的婚育收益 

生育以及与生育相捆绑的婚姻具备积极的社会效益，这种积极作用是由全社会共享的，不婚不育人

口在这种收益上属于搭便车者。在婚育人口中，又由于两性间因婚育引发的行为调试量存在差异，男性

所享受到的婚育收益更多。 
经济学、人口学与公共管理学界普遍认同劳动力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生育率作为反映未

来年轻劳动力占社会必中的指标被认为与经济发展潜能成正比。生育给社会带来的收益是丰富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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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未来劳动力总量、降低社会抚养比、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产出以及人均产出的提高等，学界将这种

促进效应统称为生育红利[4]。 
婚姻除了能够为生育提供积极条件、从而间接具备生育带来的社会效益之外，还具有降低犯罪率、

维持社会安全稳定的直接社会效益。针对犯罪率影响因素的大量研究表明，男性人口占比的增大导致了

犯罪率的上升，但性别比失调导致犯罪率上升的直接原因并不仅是男性人口增加、更是因为未婚男性占

比的增大[5]，可见婚姻对于社会而言是维稳的有效工具之一。不止学术界对婚姻维稳的功能已有共识，

民间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政策中也凸显了社会对这一理论的朴素感知：2021 年 10 月，湖南省湘阴

县政府民政局在回复政协委员《关于重视农村大龄青年择偶难的建议》时提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

姻问题正逐步由个人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并提出鼓励和引导农村女青年留在家乡以解决农村大龄男

择偶问题的策略[6]，这一回应被网友概括为“暖农村大龄男被窝工程”，引发舆论谴责。这一政策充分

反映了部分基层政府从男性视角出发，将女性物化为维稳资源、将婚姻视为维稳工具的思路，是婚姻具

备额外社会效益的有力佐证。 

2.2. 女性独担的婚育成本 

与生育带来的社会效益相比，高昂的生育成本几乎是由女性独自承担的，这些成本主要包括身心健

康受损、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一方面，生育会直接给女性带来严重的身心损伤，轻者与盆底及松弛、

激素水平失调、孕产期糖尿病、身材走形等生育后遗症相对抗，重则面临大出血、羊水栓塞等死亡威胁；

同时，女性生产后由于性激素、社会角色及心理变化，易患上产后抑郁症。另一方面，生育及其发生的

潜在可能性为育龄女性招致了无差别的就业歧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夕，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曾通过问卷网对 2966 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 71.4%的受访者认为生育二孩会对职业女性的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7]。这一数据与智联招聘 20217 年发布的报告可以相互印证——55.8%的女性遭遇了“应聘过

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是男性职场人的两倍还多)、29.6%的女性遭遇了“求职时用人单位限制岗位

性别”、18.2%的女性因照顾家庭被迫放弃事业发展、还有 7.7%的女性曾遭遇“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

[8]，这些数据表明生育依然是影响女性平等就业的主要因素。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婚姻对女性而言意味着更繁重的无偿家务劳动负担以及较高概率的家庭暴

力。一方面，中国女性就业责任和家务负担都很重。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20)的数据并进行

适当的推算，以每天 24 个小时这个总时长为基准，中国女性用于无报酬家务劳动的比例是 11.1%，在家

务劳动上的时间比例是男性的 2.6 倍，可见中国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是比较重的。再加之，中国女性的

劳动参与率高达 60.5%，显著高于各国的算数平均值 51.6%的水平，这样综合对比可见中国女性的总劳动

负担在无论是与中国男性相比、还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女性相对比，都更为繁重。另一方面，婚姻给女性

带来的还有家庭暴力甚至生命安全的威胁。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调查后发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

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 24.7%。”[9]可见，婚姻并未减轻中国女性的就业

责任，同时还给她们带来了更重的家务劳动负担，加之大男子主义重男轻女思想等封建糟粕在家庭生活

中的顽固遗存，民法典中对婚姻中弱势群体保护(通常为女性)的缺位等，女性成婚的成本较高。 
女性所面对的这些高昂成本，正是所谓“妻职惩罚”和“母职惩罚”的实质。 

2.3. 女性婚育成本与收益之差额构成正外部性 

婚育成本由女性独担，而婚育带来的社会效益由社会共享，根据外部性理论，女性在婚育问题上具

有强烈的正外部性。这种基于正外部性理论的成本—效益分析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女性婚育意愿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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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水平提高而显著降低：教育赋予了女性理性权衡成本效益的能力，且教育提高了女性创造经济价值的

能力、随之也提高了婚育阻碍事业发展的机会成本。相较之下男性婚育意愿随受教育水平降低的程度非

常微小，这就是因为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几乎不承担生育成本，在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中也往往是受益

更多的一方。 

3. 现行婚育政策对女性婚育正外部性的作用 

当前我国的婚育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女性在婚育上的正外部性，而是以传统的行政控制手段

为主，所以婚育率持续走低，人口问题严峻。这些政策包括，从徐州推广到全国的离婚冷静期，更长的

产假和三胎政策，它们反而提高了女性婚育的成本、加重了正外部性，所以其政策效果也是不积极的。 

3.1. 现行婚姻政策 

我国现行婚姻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保护有产者的利益、降低婚姻给有产一方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同

时试图维护婚姻稳定。而由于两性生殖分工的天然差异，以及封建父系社会的文化规训，女性依靠自己

的劳动获取实现经济独立的难度远高于男性，在婚姻中往往为弱势一方、无产一方，因而也成为现行婚

姻政策给予更少保护的一方，故现行的婚姻政策提高了女性在婚姻中面临的风险、没有弥补女性成婚的

正外部性。 
保护有产者利益的婚姻政策集中体现在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婚前父母为夫妻出资购置房产的，除非有父母明

确表明赠与夫妻双方，否则该出资应认定为父母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10]。这种对婚前财产的认定延续

了 2011 年《婚姻法》思想的延续，将夫妻婚前购买的不动产认定为个人财产。由于房产是中国家庭中最

主要的财产，且往往是由男方在婚前购置，因此，这实质上改变了夫妻间的财产关系，将以往处于模糊

地带的家庭最主要的财产——房产“一刀切”地认定为丈夫个人财产，极大削弱了妻子对家庭财产的所

有权。有研究运用 2010~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 2011 年版《婚

姻法》出台导致的家庭财产产权重配降低了已婚女性的家庭议价能力，不仅提高了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

概率、而且增加了其工作时间，还显著降低了已婚女性的主观幸福感、造成了新的家庭内部不平等[11]。 
维护婚姻稳定性的典型政策是从江苏徐州推广开来的“离婚冷静期”政策。《民法典》中规定的“离

婚冷静期”制度不加区分地对几乎所有的登记离婚当事人作出限制，意图维护家庭稳定。但同时，离婚

冷静期严重侵害了女性离婚的自由、增加了离婚的成本，相对应地也增加了女性在婚姻中总的风险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2017 年“离婚纠纷大数据”显示，在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73.4%的案件

原告为女性，而在这些案件中，一方想离婚而另一方不想离婚的案件占 91.09%——绝大多数男性对离婚

持反对态度[12]。离婚冷静期的实施为不愿离婚的男方留出了更多转移婚内夫妻共同财产的时间、也加剧

了女性承受的家庭暴力，甚至可能带来杀妻等婚内刑事案件的高发。可见离婚冷静期加剧了女性在家庭

中面临的不利处境、遮蔽家庭成员面临的负担，弱化甚至直接消解维护婚姻稳定的制度功能，实质上加

剧了女性在婚姻中的不利处境。 

3.2. 现行生育政策 

自 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放开三孩

政策[13]以来，已有 25 个省份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普遍延长产假 30 至 90 天。产假是对女

性产后恢复以及产后重返职场的保护政策，防止女性因为生育而被迫更换工作从而保障她们的收入，

延长产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降低女性的生育成本，但在实践中其政策效果却恰恰相反：产假无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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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企业雇佣女性劳动力的成本——提供带薪产假的企业既要承担女性产假期间的怠工成本、又要支

付其产假期间的工资。理性的雇主必然倾向于减少女性劳动者的需求，同时降低她们的工资[14]。有研

究表明带薪产假对女性的工资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带薪产假增加 1 天，女性的工资率将减少 2%。三

孩政策以及延长产假的鼓励生育政策加剧了女性就业时面临的性别歧视，尤其是进一步恶化了原本就

处于竞争劣势的低教育程度女性的地位，有可能导致其工资率下降、就业困难等结果，并可能进而降

低女性的生育意愿[15]。 

4. 婚育政策改革的策略建议 

从公共选择理论出发，有效的婚育政策应从解决女性婚育的正外部性入手。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通用

原则是谁获益谁付费，使得成本与收益对等：矫正环境负外部性的方式是强制污染制造者负担它规避和

专家给社会的成本是；同理，矫正正外部性，也应当让社会负担起它获得利益但未曾付费的那部分的成

本，也就是说，强制社会公众对婚育女性进行补偿，同时降低育龄女性所负担的高昂成本。 

4.1. 降低女性婚育成本 

基于女性婚育成本集中表现为身心健康受损、人身安全面临威胁以及就业机会成本高昂，合理的婚

育政策要降低女性的婚育成本相应地也要从生理健康保障、婚内人身安全保障以及平等就业保障三方面

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降低女性婚育成本。第一，健全对女性婚育身心健康的保护支

持政策，包括强制婚检、医保覆盖生育全环节的医疗费用，重视产后抑郁的筛查和免费治疗等。第二，

完善保护女性权益尤其是婚姻自由和婚内人身安全的制度建设，严惩胁迫婚姻、家庭暴力等婚内残害妇

女的犯罪行为，归还女性成婚和离婚的自由。第三，削弱就业市场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女性面临的就业

歧视主要是由于生产所导致的职业生涯中断、企业用工成本较男性更为高昂所导致的，基于此，削弱职

场性别歧视应从平衡两性产假开始，夫妻双方强制同休相近时长的产假，这样男女用工成本差距缩小，

能够有效削弱女性在就业市场的劣势。 

4.2. 增加女性婚育收益 

由于两性间生理构造及生殖分工的不同，女性的婚育成本无论如何降低都无法完全消除，因此在降

低女性婚育成本的同时，还需要对婚育女性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补偿以增加女性婚育收益。第一，直接向

婚育女性给予经济补偿，由于女性婚育行为具备正外部性，不婚不育者应当支付享受婚育收益的成本，

婚姻中的男性也应当分担女性独担的那部分生育成本。这种补偿只能通过单身税、丁克税等强制手段来

实现征收、并应直接给到婚育女性本人、而不是她的丈夫或她所在的家庭。第二，认可家务劳动的价值，

既要在全社会开展尊重家务劳动的文化宣传教育，移风易俗，又要在社会保障系统认可家庭主妇为一种

正规就业方式并给予相应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在离婚诉讼财产分割时，充分考虑家务劳动的价值并给予

合理的经济补偿。 

5. 结论 

女性的婚育行为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婚育带来的收益由社会共享，而婚育成本几乎由女性独担。

在这样不对等的成本–收益之下，有理性判断能力的女性自然而然地会降低婚育意愿。而现行的婚育政

策不仅没有弥合女性婚育的正外部性，反而提高了她们的婚育成本、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正外部性，导致

作为婚育关键主体的女性婚育意愿降低，婚育率持续走低也就不足为奇。基于此，研究提出有效的婚育

政策应从解决女性婚育的正外部性入手，一方面降低女性婚育成本，另一方面增加女性婚育收益，从根

本上消除女性婚育的顾虑，使育龄妇女作为理性经济人、基于自利的立场也能产生婚育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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